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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3 月 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1 月 18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郑晓蓉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陈锴彦、杨健翔、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刘庆龙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刘庆龙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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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20 年 6 月-7 月，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翔电子）

为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无线）定制线路板，月结 30 天，

共计 120559 元，但五洲无线未按照约定支付款项。后科翔电子、五洲无线、刘

庆龙三方签订《实控人代偿协议》, 甲方为科翔电子、乙方为五洲无线、丙方为

刘庆龙，约定：“丙方自愿代乙方清偿甲方货款。”并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向科

翔电子转账 15000元，后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截止目前，五洲无线仍有 105559

元尚未支付。 

科翔电子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经法院裁定冻结五洲无线名下中国农

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账户 41008000040002364 及中国光大银行深圳福田支行账

户 38970188000060676 上的存款，冻结金额为 110000 元，冻结期限为一年。冻

结刘庆龙名下微信零钱及支付宝存款，冻结金额为 105599元，冻结期限为一年。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广东科翔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105599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 105599元为基数，其中 76059

元从 2020年 7月 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计 30%计算至还清本息之日止，其中 29500

元从 2020年 8月 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计 30%计算至还清本息之日止。】。 

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二刘庆龙对被告一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原告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了实现

本案债权所合理支出的费用由被告一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二刘庆龙

负担。 

 

 

（六）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开庭审理。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收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4 月 12 日作出的判决，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刘庆龙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科翔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拖欠货款 105559元及违约金（其中货款 76059元，从 2020

年 7 月 31 日起按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加计 30%计至清偿之日止；货款 29500

元，2020年 8月 31日起按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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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加计 30%计至清偿之日

止）。 

二、驳回原告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205.99 元（原告已预交），保全费 1048元，由被告刘庆龙负担；

原告预交的受理费及保全费，本院予以退回。被告刘庆龙应负担的诉讼费应在本

判决生之日起 10日内向本院缴交，逾期未缴交，将依法强制执行。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积极筹措资金，尽快消除负面情况。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结果将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公司经营持续恶化，目前公司相

关业务工作已经停滞。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结果将对公司财务产生较大影响，公司经营持续恶化，目前公司相

关业务工作已经停滞。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 1391 民初

325 号 

 

 

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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